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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JCC01 – 2018 – 0009

温政办〔2018〕91 号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温州市区户口迁入暂行规定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温州市区户口迁入暂行规定》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8月 29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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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区户口迁入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推进我市户籍制度改革，提高全市新型城镇化水

平，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

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浙政发〔2015〕42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推动非户籍人口在城

市落户工作方案的通知》（浙政办发〔2017〕26 号）、《浙江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完善户口迁移政策的通知》（浙政办发

〔2017〕90 号）和《温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

改革的实施意见》（温政发〔2016〕26号）精神，结合我市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公民申请户口迁入温州市区适用本规定。

国家、省对落户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条 公民的户口迁移，遵循经常居住地登记、人户一致

和整户迁移的原则，实行条件准入制。

第四条 户口迁入市区分为人才引进落户、亲属投靠落户、

居住社保落户、政策性落户四种类别。

第五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核准可办理人才引进落户：

（一）《温州市高层次人才分类目录》中 ABCDE 类人才、

本科（含技工院校技师班）以上学历和应届大专（含技工院校高

级工班）毕业生可先落户后择业。

（二）前款之外的下列人员，可以在就业地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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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市委人才办认定的创新团队和创业项目成员。

2.经市级科技部门认定的地市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完成人。

3.经市级人力社保部门认定的急需紧缺人才、紧缺工种技能

人才。

4.其他大专学历人员，初级以上职称、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

的人才。

5.其他由市级职能部门或者区委（区政府）核准并经市委、

市政府同意引进的人才类人员。

第六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核准可办理亲属投靠落

户：

（一）父母一方为市区家庭户口的，其未成年子女可申请投

靠落户。

（二）夫妻一方为市区家庭户口的，其共同生活的配偶可申

请投靠落户。

（三）成年子女为市区家庭户口的，其共同生活的父母可申

请投靠落户。

（四）老年父母为市区家庭户口的，如在市区无成年子女照

顾，可允许 1 名成年子女投靠（照顾）迁入户口。

第七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核准可办理居住社保落

户：

（一）在市区具有合法所有权房屋的，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

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老年父母可在市区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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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市区具有合法稳定住所满 5 年且具有合法稳定就业

满 5 年并按照规定参加市区城镇社会保险满 5 年的，可在市区落

户。

（三）在市区具有合法稳定住所满 4 年且具有本省其他市户

籍满 4 年的，可在市区落户。

（四）在市区具有合法稳定住所满 3 年且具有本市其他县

（市）户籍满 3 年的，可在市区落户。

第八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核准可办理政策性落户：

（一）经批准调入市区工作的，或被正式录用的在编国家机

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国有企业工作人员。

（二）经部队师（旅）级以上单位的政治机关同意的驻市区

部队现役军人的随军家属。

（三）经市级体育部门审核同意后引进的运动员。

（四）考取市区大中专院校（含技工院校，下同）的新生，

入学时可以申请将户口迁至学校的学生集体户；毕业时户口在学

校学生集体户的，可以根据本人意愿，将户口迁至就（创）业地、

居住地或原籍地。

（五）市区生源的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可以申请户口从省

内学校学生集体户迁回位于市区的入学前户口所在地或现家庭

所在地的。

（六）经区级以上政府或市级以上部门评定获得荣誉称号未

超过 2 年的下列人员，可在当地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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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得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的。

2.获得优秀农民工荣誉称号的。

3.获得见义勇为先进个人荣誉称号的。

4.获得“最美温州人”系列荣誉称号的。

（七）经市红十字会认定的,对促进温州市造血干细胞、人

体器官（遗体、组织）捐献事业有特殊贡献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第九条 根据本规定取得落户资格的申请人应在本人或其

直系亲属的合法稳定住所内落户。

不具备前款条件的，可在被录（聘）用单位集体户，或者同

意被投靠的亲友户内落户。

本规定第五条、第八条（一）所列类别人员及其随迁人员，

若不具备前二款条件的可在市区人才集体户（落户地点为市区聚

英家园）内落户。

第十条 按照本规定迁入户口的人员，其共同生活的配偶、

未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可随迁落户，有随迁人员的不得落户在单

位集体户内。

第十一条 市区户口人员在市区城镇地区之间的户口迁移，

依据人户一致的原则，可将户口迁入其本人或直系亲属的合法稳

定住所。

市区户口人员因土地征收、房屋征迁、房屋产权转移、离婚

等原因，失去现户口所在住址登记条件，且本人及其直系亲属在

市区没有合法稳定住所的，可以申请将户口迁至市区城镇地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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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被投靠的亲友处；无处投靠的，可以迁至现户口所在地社区集

体户。

第十二条 本规定所指合法稳定住所，是指公民本人实际居

住具有合法所有权的房屋或者由政府提供给公民使用的具有使

用权的公共租赁住房。

第十三条 本规定所指的合法稳定就业，是指被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录用（聘用）、招收并依法签订劳动合同，

或者在城镇从事各类生产经营活动并持有工商执照，且依法进行

就业登记、参加工作所在行政区城镇社会保险。

第十四条 本规定所指直系亲属包括配偶、子女、父母、祖

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本规定所指“未成年子女”

包括未满 18 周岁的子女、全日制在校成年未婚子女和无独立生

活能力成年未婚子女。本规定所指的老年父母是指已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或按国家、省规定已经领取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本规

定所指年限是指连续年限；本规定所称“以上”“未超过”，均包括

本数。

第十五条 申请人提供的落户申请材料应真实有效。存在欺

骗、隐瞒或提供虚假材料的，取消其申请资格；已经落户的，予

以注销并通知其在原迁出地恢复户口。

第十六条 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情形的，应当暂

缓办理户口迁移，由当地国家安全部门和公安机关等相关单位调

查核实后决定是否准予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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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10月 1 日起施行，国家或浙江

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各县（市）政府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本规定精

神，抓紧制定本地区落户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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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温州军分区，

市法院，市检察院。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 8 月 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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